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立法的必要性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规定》（原国家土地局令第7号）自1997年10月28日发布实施以来，对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和审批，提高规划的科学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土地利用供需形势、规模、结构和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2004年以来，国家决定开展新一轮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2008年8月13日，国务院第22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后，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规划原则、规划目标、规划任务和规划内容等都作出了重大调整，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规定》已不能适应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要求。为全面落实《纲要》的精神，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更好地统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促进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迫切需要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规定》进行修订，形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二、起草经过

按照部工作部署，2005年4月开始，规划司就会同有关单位组织力量启动《办法》的起草工作，并在起草过程中，多次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意见。2008年3月召开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修编工作座谈会和2008年8月召开的全国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座谈会上，两次征求了各省区市国土资源厅（局）的意见。2008年8月《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经国务院常务会原则通过后，9月23日规划司将修改后的《办法》送审稿报我司，我司会同规划司修改完善后，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征求意见稿分五章共三十三条，这次修改的总体思路是：根据《纲要》确定的指导原则和目标任务，遵循程序与实体并重的原则，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和审查报批的流程依次对编制组织、编制程序，编制任务、编制内容，审查，报批等阶段做出规定，增强《办法》的可操作性。

（一）关于规划编制组织与程序

《办法》明确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分级、编制程序以及编制工作原则。《办法》沿用了原国家土地局令第7号的土地利用总规划体系，明确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行政区划分为国家、省、市、县和乡（镇）五级，根据需要可编制跨行政区域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第五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机关应当在进行前期工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编制，并经审查同意后，才可以进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阶段（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同时为保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在编制过程中应当坚持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工作方针（第六条），并要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后，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论证，论证意见及采纳情况作为报送审查材料一并上报（第十三条）。

（二）关于规划编制内容

考虑到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有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办法》确定了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包括的一般内容，具体为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评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背景与形势分析，土地供需变化预测分析，土地利用战略和目标确定，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优化方案，土地利用的差别化政策，规划实施的责任与保障措施（第十四条），并分别明确了省级、市级、县级、乡级以及市级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突出的重点内容，以体现不同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特点。

（三）关于规划衔接

为明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体现规划在落实土地宏观调控和土地用途管制、规划城乡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办法》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依据，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编制的城市、村镇、能源、交通、水利、生态环境建设等相关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第二十二条）。

（四）关于规划的审查和报批

《办法》分别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审查和报批的原则、主体、程序、时限、审查内容、审查依据做出了具体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查报批分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审查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查报批两个阶段（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均应按照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服从上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原则，自上而下实行逐级审查报批（第二十三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审查通过后，方可进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和报批阶段（第二十六条）。另外，为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查工作，提高审查效率，《办法》专门增加了对审查报批阶段时限的规定，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人民政府转来的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查申请后5日内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意见，自收到意见后15日内完成土地利用总体审查工作，如遇特殊情况的，经申请批准，可以适当延长（第二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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